
二○一九年全台兒童服事者及家長事奉相調暨成全聚會(台南場) 

速興起，傳兒童福音，豫備為神永遠經綸的尊貴器皿兒童工作 

讀經： 

詩⼀⼆七3 看哪，兒⼥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；腹中的果⼦是祂所給的賞賜。 

創五22 以諾⽣瑪⼟撒拉之後，與神同⾏三百年，並且⽣兒⽣⼥。 

箴⼆⼆6  教養孩童⾛當⾛的道路，就是到⽼他也不偏離。 

 

壹    在聖經中，對兒⼥有⼀個基本的原則，就是兒⼥是耶和華所賜給⽗母的。因
此，所有的兒⼥，都是神的信託─詩⼀⼆七3： 

一    我們必須看見，神已經把孩子託付給我們；所有有兒女的人，都必須為著兒女聖別自

己；這就是說，有許多事情我們可以作，但為著兒女的緣故，我們就不作— 約十七17，

19，民六1～12。 

二    我們必須看見，我們如果要真實的帶領兒女往主面前去，我們必須是與神同行的人；我

們必須在他們前面走— 創五21～22。 

三    如果這一代所有的父母都成為好父母，我們的第二代中就會興起許多剛強的信徒；召會

的未來取決於父母— 帖後三9，腓三17。 

貳    兒童⼯作是要幫助兒童建⽴正確的⼈性，使他們成為正確的⼈，作盛裝並彰顯
神的尊貴器⽫，為著完成神永遠的經綸： 

一    建立正確的人性，乃是豫備孩子成為最好的材料，以接受神恩典的路─羅九21，23，提

後二20～21，彼前二5，太十六18。 

二    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為人生活，你應當教訓你的孩子們，要孝敬父母、照顧兄弟姊

妹、尊敬鄰居以及不要偷竊，使他們有適當的行為舉止─弗六1～4，西一10，箴二二6。 

三    基督徒父母管教孩子，必須把律法傳給他們。我們不該先把恩典傳給孩子，我們若根據

律法來給他們規矩，律法會為著基督監護他們─加三23～24。 

參    兒⼥乃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⽗母必須帶領兒⼥學習認識主─詩⼀⼆七3，提
後⼀5，三14∼15： 

一   要適合兒女的標準： 

1   兒童還幼小時，我們只該告訴他們關於神、神的創造、和其他一些簡單的事。最晚到

了他們八歲時，我們應該幫助他們領悟一些關於主的救恩的事； 

2   之後，我們可以逐漸的幫助他們認識基督乃是生命。我們不該教導像禱讀這類的事，

直到他們至少十或十一歲，那時他們就該知道一些關於如何與主交通的事。 

二   要鼓勵吸引，使孩子喜歡家中聚會。 

三   要經營家中的聚會： 

1   每早陪孩子晨興、讀一句主話，為他們解開主話，並有簡單的禱告。 

2   晚上要有定期的甜美家聚會，有傾聽、有顧惜、有啟示、有餧養、有禱告、有感恩。 



肆    兒童是⼀個⼤的福⾳－得救的兒童能逐步成為各校園中的福⾳種⼦，這會打開
許多校園福⾳的⾨： 

一    兒童是『福音的果子』，如果我們在兒童身上作工，最少也有八成能得救。 

二    兒童也是『福音的種子』。當他們小學畢業進入國中，就會成為福音的種子；國中畢業

進到高中，高中畢業進到大學，都會是校園裏的種子。 

伍    兒童是⼀個⼤的福⾳－兒童對於召會的擴增是極其關鍵的，他們能擴增無限，
成為難以想像之繁增的『福⾳種⼦』，這會打開許多家庭的⾨： 

一    藉著兒童，許多家會為召會打開而福音化；這是社區工作；這些是『熟門』，，作父母親

會歡迎我們─林前十六15： 

1   雖然今天人被許多事物霸占，似乎他們向福音不是敞開的，但勝過這事最好的方法，

就是在我們自己家裏有兒童聚會。 

2   許多時候，父母是因著自己的孩子得救的；所以不要輕看兒童工作。 

二    我們作兒童工作還有一個附帶的功用，就是得著兒童的家人— 徒十六31，參出十二3~4，

創七1： 

1   小朋友帶小朋友很容易，他們一起唱唱詩歌，就有福音的作用，同時能把福音傳給其

他的兒童。 

2   然而，我們的目的不僅是在兒童身上，更是要藉著兒童，達到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。 

三    這給我們看見兒童工作的重要性；兒童工作對召會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。 

陸    兒童排是照顧並維繫下⼀代最扎實的路： 

一    兒童排是按著『家』作據點，把鄰近孩子邀來。 

二    聖徒們要把家打開作兒童聚會；需要許多弟兄姊妹把家打開；這個事奉是何等的美，主

的工作不知要開展到怎樣的程度— 徒二46，六7上。 

三    年長聖徒可以利用自己的家，在孩子們放學後，把家打開，準備一些點心，歡迎孩子們

來唱詩，向他們說故事，藉此帶他們認識神— 王下四42~44。 

四    甚至在我們鄰近的社區也必須有兒童聚會，這不該視為召會的兒童聚會。這是在聖徒鄰

近社區兒童聚會的工作。 

五    在所有居人之地，都可建立社區兒童排，家家打開，人人可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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